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5112號

上  訴  人  梁瑞財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

月8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交上訴字第83號，起訴案號：臺灣桃

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856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梁瑞財經第一審判決論處犯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逃逸罪刑後，明示僅就第一審

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科刑

部分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關於刑之上訴，已詳敘其審酌

裁量之依據及理由，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上訴意旨略稱：發生車禍時，告訴人洪亞慧所騎機車速度太

快，上午6時許，陽光很大，其看到太陽很不舒服，看不到

路，又有高血壓，慢慢開至慢車道，致與告訴人發生碰撞，

即趕快開到巷子裡吃慢性病的藥，告訴人被送醫，其稍休息

後就看不到告訴人，實非知情下逃逸，其有外籍配偶及就讀

國小二年級之孩子，過失致死部分已被判刑並執行出監，原

審科處其有期徒刑1年，實屬過重，請宣告其緩刑等語。 

四、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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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

    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

    原判決就上訴人所犯前揭之罪，已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科刑

等一切情狀，並說明上訴人迄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縱併

予斟酌其於原審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難認第一審量定之刑

過重等旨，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維持第

一審科處之刑，核所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

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

悖，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上訴意旨係單純就

前述量刑裁量權之合法行使，徒以自己說詞，任意指為違

法，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之上訴要件。

五、上訴係不服判決請求救濟之方法，未經下級法院判決之案

件，不得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若就未經判決部分，提起上

訴，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又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

圍，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

定，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

訴。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沒收部分提起上訴，其未

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既非第二審審判範圍，自

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依原審審判筆錄所載，上訴人明示僅

就第一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見原審卷第58、6

3、94頁)，原判決因此敘明僅就第一審判決所處之刑部分審

理，亦即未就該犯罪事實、罪名部分為判決，並無不合。上

訴意旨猶執其非知情下逃逸等詞，否認犯罪，就犯罪事實、

罪名重為爭辯而指摘違法，自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六、依上所述，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本

院為法律審，既從程序上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其請求本院宣

告緩刑，自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段景榕

                                  法　官  汪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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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許辰舟

                                  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洪兆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石于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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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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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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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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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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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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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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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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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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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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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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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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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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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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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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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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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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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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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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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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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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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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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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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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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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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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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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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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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5112號
上  訴  人  梁瑞財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8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交上訴字第83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856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梁瑞財經第一審判決論處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逃逸罪刑後，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科刑部分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關於刑之上訴，已詳敘其審酌裁量之依據及理由，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上訴意旨略稱：發生車禍時，告訴人洪亞慧所騎機車速度太快，上午6時許，陽光很大，其看到太陽很不舒服，看不到路，又有高血壓，慢慢開至慢車道，致與告訴人發生碰撞，即趕快開到巷子裡吃慢性病的藥，告訴人被送醫，其稍休息後就看不到告訴人，實非知情下逃逸，其有外籍配偶及就讀國小二年級之孩子，過失致死部分已被判刑並執行出監，原審科處其有期徒刑1年，實屬過重，請宣告其緩刑等語。 
四、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
    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
    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
    原判決就上訴人所犯前揭之罪，已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並說明上訴人迄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縱併予斟酌其於原審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難認第一審量定之刑過重等旨，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維持第一審科處之刑，核所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上訴意旨係單純就前述量刑裁量權之合法行使，徒以自己說詞，任意指為違法，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之上訴要件。
五、上訴係不服判決請求救濟之方法，未經下級法院判決之案件，不得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若就未經判決部分，提起上訴，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又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沒收部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既非第二審審判範圍，自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依原審審判筆錄所載，上訴人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見原審卷第58、63、94頁)，原判決因此敘明僅就第一審判決所處之刑部分審理，亦即未就該犯罪事實、罪名部分為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猶執其非知情下逃逸等詞，否認犯罪，就犯罪事實、罪名重為爭辯而指摘違法，自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六、依上所述，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本院為法律審，既從程序上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其請求本院宣告緩刑，自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段景榕
                                  法　官  汪梅芬
                                  法　官  許辰舟
                                  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洪兆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石于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5112號

上  訴  人  梁瑞財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

月8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交上訴字第83號，起訴案號：臺灣桃

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856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

    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

    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

    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

    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梁瑞財經第一審判決論處犯駕駛動力交

    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逃逸罪刑後，明示僅就第一審

    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科刑

    部分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關於刑之上訴，已詳敘其審酌

    裁量之依據及理由，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上訴意旨略稱：發生車禍時，告訴人洪亞慧所騎機車速度太

    快，上午6時許，陽光很大，其看到太陽很不舒服，看不到

    路，又有高血壓，慢慢開至慢車道，致與告訴人發生碰撞，

    即趕快開到巷子裡吃慢性病的藥，告訴人被送醫，其稍休息

    後就看不到告訴人，實非知情下逃逸，其有外籍配偶及就讀

    國小二年級之孩子，過失致死部分已被判刑並執行出監，原

    審科處其有期徒刑1年，實屬過重，請宣告其緩刑等語。 

四、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

    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

    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

    原判決就上訴人所犯前揭之罪，已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科刑

    等一切情狀，並說明上訴人迄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縱併

    予斟酌其於原審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難認第一審量定之刑

    過重等旨，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維持第

    一審科處之刑，核所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

    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

    悖，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上訴意旨係單純就

    前述量刑裁量權之合法行使，徒以自己說詞，任意指為違法

    ，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之上訴要件。

五、上訴係不服判決請求救濟之方法，未經下級法院判決之案件

    ，不得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若就未經判決部分，提起上訴

    ，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又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

    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

    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是

    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沒收部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

    訴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既非第二審審判範圍，自不得提

    起第三審上訴。依原審審判筆錄所載，上訴人明示僅就第一

    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見原審卷第58、63、94頁

    )，原判決因此敘明僅就第一審判決所處之刑部分審理，亦

    即未就該犯罪事實、罪名部分為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

    猶執其非知情下逃逸等詞，否認犯罪，就犯罪事實、罪名重

    為爭辯而指摘違法，自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六、依上所述，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本

    院為法律審，既從程序上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其請求本院宣

    告緩刑，自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段景榕

                                  法　官  汪梅芬

                                  法　官  許辰舟

                                  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洪兆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石于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5112號

上  訴  人  梁瑞財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8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交上訴字第83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856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二、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梁瑞財經第一審判決論處犯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逃逸罪刑後，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科刑部分之判決，駁回其在第二審關於刑之上訴，已詳敘其審酌裁量之依據及理由，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

三、上訴意旨略稱：發生車禍時，告訴人洪亞慧所騎機車速度太快，上午6時許，陽光很大，其看到太陽很不舒服，看不到路，又有高血壓，慢慢開至慢車道，致與告訴人發生碰撞，即趕快開到巷子裡吃慢性病的藥，告訴人被送醫，其稍休息後就看不到告訴人，實非知情下逃逸，其有外籍配偶及就讀國小二年級之孩子，過失致死部分已被判刑並執行出監，原審科處其有期徒刑1年，實屬過重，請宣告其緩刑等語。 

四、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

    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

    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

    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

    原判決就上訴人所犯前揭之罪，已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並說明上訴人迄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賠償，縱併予斟酌其於原審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難認第一審量定之刑過重等旨，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維持第一審科處之刑，核所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上訴意旨係單純就前述量刑裁量權之合法行使，徒以自己說詞，任意指為違法，難謂已符合首揭法定之上訴要件。

五、上訴係不服判決請求救濟之方法，未經下級法院判決之案件，不得向上級法院提起上訴，若就未經判決部分，提起上訴，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又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沒收部分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既非第二審審判範圍，自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依原審審判筆錄所載，上訴人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見原審卷第58、63、94頁)，原判決因此敘明僅就第一審判決所處之刑部分審理，亦即未就該犯罪事實、罪名部分為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猶執其非知情下逃逸等詞，否認犯罪，就犯罪事實、罪名重為爭辯而指摘違法，自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六、依上所述，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本院為法律審，既從程序上駁回上訴人之上訴，其請求本院宣告緩刑，自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段景榕

                                  法　官  汪梅芬

                                  法　官  許辰舟

                                  法　官  何俏美

                                  法　官  洪兆隆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石于倩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